115年度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」
推  薦  書
      參選項目：□個人：姓名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□團體：名稱                 
      編號：
115年版
一、基本資料
	個人姓名/
團體名稱
	
	三個月內
二吋相片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

	通訊地址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（手機）
	

	電子信箱
	

	服務機關
	
	職    稱
	

	服務機關
地    址
	
	服務機關
電    話
	

	候選人資 經歷
	範例：
一、○○○學會 ○○長(民國91年～迄今)
二、○○○協會 ○○長(民國86～91年)
三、○○市政府○○局○○科科長(民國87～89年)


說明：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包含個人及團體。所稱團體，指政府機關(構)、學校、事業、合作社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。
二、主要事績
	符   合   選   拔   要   點   項   目（請擇定一款參選）

	範例：第二點第一項第(二)款

	候 選 人 對 林 業 及 自 然 保 育 工 作 之 具 體 貢 獻

	內容摘要（以3頁為限）：
一、
二、
相關證明文件（附件）：
一、
二、


	推薦機關（單位）或推薦人對候選人在林業及自然保育工作之貢獻評語及推薦理由

	


三、事蹟照片（至多2頁，並請同時提供數位照片原始檔案）
	
	

	（照片說明）
	（照片說明）

	
	

	（照片說明）
	（照片說明）

	
	

	（照片說明）
	（照片說明）


機關（單位）推薦函(機關、單位推薦者填寫)
先生/女士(團體)對林業及自然保育工作確實有重大貢獻，其詳情已如上述，為此謹推薦其參與遴選115年度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」。
此 致
   農業部
推薦機關（單位）：
代表人（負責人）：
通  訊  地  址：
中華民國115年月日
(本表應由推薦機關或單位親自簽名或蓋章，併同推薦書送件)
候選人自我推薦函(自我推薦者填寫)
本人/團體         對林業及自然保育工作確實有重大貢獻，其詳情已如上述，為此謹參與遴選115年度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」。
此 致
   農業部
候選人（簽章）：
身分證字號：
戶  籍  地  址：
通  訊  地  址：
中華民國115年月日
(本表應由自我推薦者親自簽名或蓋章，併同推薦書送件)
同意書暨切結書
1、 本人同意參選115年度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」。
2、 本人同意農業部(執行機關；林業及自然保育署)在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之規範下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推薦書所蒐集到之個人資料，執行115年度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」選拔及表揚大會相關作業，並提供姓名、出生年、服務機關、資經歷及具體貢獻作為新聞資料。
3、 本人未曾以相同事蹟獲選為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。
4、 本人未曾以相同事蹟獲國內相關機關（構）、法人、團體頒給獎金。
5、 本人確認推薦書上填寫之內容及相關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對其詳實性完全負責，如有不符基本資格、偽造文書、檢送資料與事實不符或干擾評審程序等情事，將依「農業部表彰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員選拔要點」第六點退件或撤銷獲獎資格及追回獎勵。
立書人簽章：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通訊地址：
中華民國115年月日
(本表應由候選人親自簽名或蓋章，併同推薦書送件)
負責推薦單位請在此處加蓋機關團體印信










